许昌市建安区学生资助政策明白卡
亲爱的学生和家长同志们：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使你们充分了解有关资助政策，我们汇编了《许昌市建安区学生资助政策明白卡》，供你们参考。
一、学前教育
（一）生活补助费
1.资助对象：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资助，其中原建档立卡儿童不限于普惠性幼儿园。
2.资助标准：600元/生/年。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监护人向所在幼儿园申请。
（二）保教费
1.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学前教育在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
2.资助标准：600元/生/年。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监护人向所在幼儿园申请。
二、义务教育
（一）生活补助费
1.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义务教育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和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2.资助标准：寄宿生：小学1250元/生/年；初中1500元/生/年；非寄宿生：按照寄宿生标准的50%予以补助。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学生或监护人向所在学校申请。
（二）省定营养改善计划
1.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义务教育在校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2.资助标准：800元/生/年。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学生或监护人向所在学校申请。
三、普通高中教育
（一）国家助学金
1.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教育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资助标准：依据学校认定困难等级分为2-3档，平均为：2300元/生/年。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学生或监护人向所在学校申请。
（二）免学费、免住宿费
1.资助对象：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教育在校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2.资助标准：学校免学费标准为1400元/生/年；住宿费参照发改委批复学校收费标准执行，民办学校免学费标准参照公办学校最高标准执行。
3.申请程序：入学后免收。
四、中等职业教育
[bookmark: _GoBack]（一）国家助学金
1.资助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资助标准：依据学校认定困难等级分为2-3档，平均为：2300元/生/年。
3.申请程序：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60日内由学生或监护人向所在学校申请。

-------------------------虚线（由此剪下）-------------------------

（请学生本人或监护人结合家庭经济情况，予以反馈，我们将对此信息完全保密）

示例：我对目前学生资助政策完全了解，我愿意申请资助（我不愿意申请资助）。


                                                                                             



（二）免学费
1.资助对象：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
2.资助标准：参照学校的各专业收费标准，民办学校免学费标准参照公办学校最高标准执行。
3.申请程序：公办学校入学后免收，民办学校高出各专业收费标准的部分可向学生收取。
（三）国家奖学金
1.资助对象：奖励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二年级以上在校生中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
2.资助标准：6000/生/年。
3.申请程序：每学年秋季学期评审一次：学生申请、学校初审、公示、形成评审报告，逐级上报至市级和省级资助部门复审，复审结果报送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完成国家级评审。
五、高等教育
（一）滋蕙计划
1.资助对象：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通过高考、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2.资助标准：考入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院校的新生每人500元，考入省（自治区、直辖市）外院校的新生每人1000元。
3.申请程序：应届毕业生取得录取通知书后向原就读高中（中职）学校申请。
（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申请对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
2.申请标准：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人每年申请额度不超过16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
3.申请程序：每年7月15日-9月20日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
六、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可在开学报到时，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七、学校资助
幼儿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应从事业收入（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3%-5%比例的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
八、社会资助
企事业单位、团体及个人或校内师生员工自愿捐赠资金或实物，用于奖励、资助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社会资助资金可用于设立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资助项目。
九、重点保障群体
原建档立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学生、低保边缘人口、特因救助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生等特殊群体，要重点予以保障。
十、说明
1.原建档立卡学生包括脱贫家庭学生和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2.各级各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均由所在学校负责组织实施。
3.严格规范学生学籍管理，坚决杜绝“双重学籍”导致的重复资助。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秋季学期开学认定一次，每学期动态调整，资助资金按学期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

-------------------------虚线（由此剪下）-------------------------
学生资助政策明白卡回执（学校留存）

“学生资助政策明白卡”已经发放，确认对资助的标准、对象、流程知晓。				
学生姓名：                             家长（监护人）姓名：          

送达人姓名：             联系电话：              送达时间：          			
